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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合 同

项 目名称:河 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专项训练比赛器材采购项 目

包名称: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专项训练比赛器材采购项 目包 1

采购人 (以下简称甲方 ):河 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

供应商 (以下简称乙方):杭州富阳方舟船艇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 、乙

双方按照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的公开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采购需求提供下列货物

宀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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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分项内容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

品牌 型号 鼢
⑴

各注

l 男子双人单桨赛艇 条 1 320000 富春江 双人单桨 320000

2 男子四人单桨赛艇 条 1 450000 富春江 四人单桨 450000

3 男子四人双桨赛艇 条 l 450000 富春江 四人双桨 450000

4 男子八人单桨赛艇 条 1 760000 富春江 八人单桨 760000

5 男子双人单桨赛艇 条 1 90000 富春江 双人单桨 90000

6 男子双桨
一昌 15 13000 富春江 双桨 195000

″
f 男子单桨 支 20 10000 富春江 单桨 200000

8 女子单人双桨赛艇 条 1 195000 富春江 单人 195000

9 女子双人双桨赛艇 条 1 320000 富春江 双 双 320000

10 女子四人双桨赛艇 条 1 450000 富春江 四双 450000

女子双人单桨赛艇 条 1 320000 富春江 双 单 320000

9
臼 女子四人单桨赛艇 条 1 450000 富春江 四单 450000

13 女子八人单桨赛艇 条 1 760000 富春江 /、上自 760000

14 女轻双桨
百
田 6 13000 富春江 双桨 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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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 女子双桨
百
田

’

臼 10000 富春江 双桨 120000

16 女子单桨 支 8 10000 富春江 单桨 80000

,
f 舵手指挥仪 套 l 14500 富春江 包含线喇叭 14500

18 蹬腿器 厶
口 2 6500 富春江 倒蹬机 13000

19 功率自行车 厶
口 8 7500 富春江 可调 60000

总价合计 (元 ):Y5325500.00

注:按实际供货数量结算。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结算价 )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 (结算价)为 (大写)伍佰叁拾贰万伍仟伍佰圆整 (￥ 5325500。 OO)

人民币,分项价款在 “分项报价表”中明确规定。

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

备品各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款不变。

第三条 质量标准和质保期
1.产 品质量:合格,符合国家、行业现行规范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2,质保期:一年。

第四条 包装要求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

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由于

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
“
技术规格响应

表
”
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及相应的

技术规范要求中要求最高的标准。

2,乙 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

格和性能的要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

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

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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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验 收合格前发生的货物损坏或不合格,一律退换新品。在保修期内发生的设各损坏或

性能不合格 (非使用不当原因造成),除 甲方同意修理外,应退换新品。

4,根据相关质量检验部门检验结果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数量、质量或规格

与合同不符,或证明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甲 方有

权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索赔。如果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双方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可按以

下顺序进行处理 :

(l)更换:由 乙方承担因更换货物发生的全部费用。

(2)贬值处理:由 甲乙双方合议定价,合议不成按更换或退货处理。

(3)退货处理:乙 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相应货物的合同价款,同 时应承担因退还该货物所

产生的直接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等银行手续费等 )。 如果造成其

他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损失。

5.乙 方在收到通知后,应在合同中所附服务承诺约定的时间内主动协助甲方对货物免维

修、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6,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在合同中所附服务承诺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甲 方可

采取聘请第三人维修等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交货和验收

1、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交付货物,自 合同签订之 日起 180日 历

天将货物交付甲方,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有关运输、保险和调换等一切相关的费用由

乙方承担。

2,验收期限:到货验收 (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型 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

装是否完好 )。

3.甲 方应当在到货后的 (5)个工作 日内组织货物进行到货验收确定货物设各型号、规格、

数量、外型、外观、包装和工具等外观质量与合同约定是否相符,到 货验收不合格的,甲 方    .

有权按合同第五条第 3项处理;需要乙方对货物或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的,甲 方应在货物安装

调试完毕后的 (5)个工作 日内进行质量验收,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约定不符,或在

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 ,乙方应在五

个工作 日内予以更换。所有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1、 甲方在验收中,如发现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应妥为保管,并在 7日 内向乙方提出



书面异议。甲方在保管期内实际发生的保管费用以及非因甲方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由乙方

承担。

2、 甲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

3、 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应在 7日 内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

议和处理意见。
|

第八条 伴随服务/售后服务
1、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三包
”
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

“
服务承诺

”
提供

服务。

2、 除前款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

(1)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和/或启动监督;

(2)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 除投标文件中的相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承诺外,双方还作如下约定:

(1)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

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日 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

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 甲方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乙方还需就货物的功能对

甲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直至熟练掌握,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甲方安排。

(2)货物提供一年免费质保 (自 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

(3)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4)若货物故障在检修⒛ 工作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货物规
冖

格型号档次的各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应负   、柒
责赔偿。

如乙方在接到甲方提出的技术服务要求或维修通知后 1小时内没有响应、拒绝或 3小时

内没有派员到达现场提供技术服务、修理或退换货物,甲方有权委托第三人对合同货物进行

维修或提供技术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因乙方提供的货物硬件或软件有缺陷,或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有错误,或乙方在现场

的技术人员指导有错误而使合同货物不能达到合同规定的指标和技术性能,乙方应负责修理

或更换有缺陷和损坏的货物硬件或软件,使合同货物运行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合同规定,由

此引起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

在合同货物保修期内,如果由于乙方更换、修理和续补货物,而造成本合同货物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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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运行,货物保修期应依照停止运行的实际时间加以延长,如 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 ,乙方

应负责赔偿。

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 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

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如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12小 时内不到场,则 甲方有权聘请其

他技术人员到场进行技术支持,相 关费用由乙方承担,甲 方有权在尾款中直接扣除相关费用。

合同货物保修期届满后,乙方保证继续为甲方提供货物的维修服务,甲 方应按乙方提供

的优惠价格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乙 方保证的合同货物使用期内以不高于本合同货物和相关

配件的价格向甲方提供备品备件。

第九条 结算方式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10个 日历天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0%货款,待乙方全部供货

完成且验收合格后,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后,再支付合同金额的 50%。

2.乙 方须向甲方开具正规发票。

3,乙 方收款账号 :

公司名称:杭州富阳方舟船艇有限公司

开户行: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鹿山支行

农商银行账号:⒛ 1000004186542

第十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 方不能交货的,应按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双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乙 方逾期交货的,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的每日百分之五 ,向 甲方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

窨:∶1蚤二蚤尝量售胥雾查帚量晏耋『

任。乙方逾期 7日 仍未交货的,甲 方有权解除本合

   ∷
馏

3.乙 方所交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由 乙方负责包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而支付的   ∷
∶∶’毋’·
·

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乙方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乙方按不能交货向甲方支付   浅
`违约金。

d
第十一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 方中途退货的,应按退货部分货款的 5%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送货或代办运输的,如果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应 当承担乙方因此造成

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双方

签订书面变更协议。未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的

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 (自 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战争)等的原因不能履行合

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应在 7日 内提供证明,允许延

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通知

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须用书面形式,可采用书信、传真、 电报、

当面送交或者双方确立的电子邮件方式传递。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补充与附件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乙 方在投标文件中所作出的质量承诺视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附则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 日起生效。

2.本合同 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河 南

法人或授权

联系方式 :

签订地点 :

(盖章 ) 司 (盖章 )

阳路 16号

有限公

签订日期:,刂叩 年  亻月 h'日

富阳方舟船杭

授

式

点

期

方:灿

徊
涮
涮

乙

法

联

签

签

签字 :

富阳丿
射
孙
瑜


